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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1/2021_2022__E5_BE_8B_

E5_B8_88_E8_A1_8C_E4_c122_481668.htm 这又是一个令人沉

重的话题. 几年前,我曾经在《XX晚报》上撰写过一篇慨叹律

师会见被告难的小议论，可能是为了引起读者的重视，当时

编辑用了非常夸张的题目--律师见不到被告人。题目的字体

很大，内容却很少，不到100字纯粹是一则新闻，把鄙人为什

么见不到被告人的原因和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律师会见权无

法实现的危害分析等等全部删去，根本不考虑鄙人的小议论

是杂文。报纸是人家办的我没有办法，就象判决是法官写的

，你写你的我登我的，你辩你的我判我的。 现在的一个问题

是刑事案件审判中，律师的辩护权利无法正常行使。 一个刑

事案件从侦察到起诉，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机关和

检察院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少则一年半载，多则两年三年

，遇上同案被告人众多或案情复杂的，就卷宗好几本数百页

甚至上千页，律师不要说调查取证（事实上律师为了防止被

伪证罪陷入牢狱之苦，在刑事案件中很少调查取证）就看案

卷也费九牛二虎之力。但在开庭审理中，调查阶段，律师一

发问法官就打断，理由是有些意见在辩护阶段再讲。公诉人

为了简便基本上不举证，即使对非常重要的证据也只是择其

有用的几句向法庭宣读，有些证据只宣读案卷页码，更有大

多数证据连页码也不宣读、不出示。律师在庭审中千辛万苦

记下了证据页码，刚发表质证意见，说明证据的作用性质证

明力或证据的缺陷以及与其他证据的矛盾时，法官却说辩护

意见在辩护阶段讲。好不容易等到辩护阶段，律师的辩护意



见尚未讲完就被打断了好几次。 在中国，有几个被告人能对

自己作比较完整系统的辩护呢？就这样，一个被告人的人身

自由被限制了数年的案件，法官用不到半天的时间就审理完

毕。 如果有人说中国的刑事审判法官水平高，审案犹如快刀

斩乱麻，或者说中国的刑事审判非常注意节约诉讼成本，不

浪费纳税人的钱财。那么，我无话可说。 有时候辩护律师的

委托人在参加完庭审后也发牢骚说：干脆法官就依照公安、

检察机关侦察的案卷判决不就得了，干吗还要开庭呢？让我

的一些朋友说在我国刑事审判干吗要律师辩护呢？当然，还

是一位旅居在美国并取得该国国籍任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的

华裔学者说的更好中国干吗要律师呢？ 其实，我们都知道,一

个国家的文明和民主的表征就是在这个国家受到刑事审判的

人是否能得到法律赋予的辩护权，而且这种权利确实得到尊

重。或许我所说的情况也许仅仅是与我们一样被称作为法律

人的个别法官不尊重律师的辩护权问题，而且但愿如此。有

愿意探讨此问题的各位同仁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